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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觀 摩 ○1    
 

民事實務見解回顧（十四） 

析論撤銷訴權註1 

 

編目：民事法                                                     主筆人：麵律師

 

【案例 1】 

甲遭乙詐賭而積欠大量賭債，並簽下數張本票。乙佯稱可替甲代償賭債，要求甲將

其所有價值 3,000 萬元之系爭房地售予乙，並以其代償金額抵償。後甲果然陸續取

回本票，惟發覺乙詐賭情事，驚覺受騙。乙在無其他財產下，竟打算盡速出脫該屋，

而與丙協商以 1,000 萬元之低價轉售之。甲遂告知丙其與屋主乙之間尚有糾紛，惟

乙丙仍成立買賣契約。甲遂提起撤銷訴訟，求為乙丙間就系爭房地以買賣原因之債

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均應撤銷；並命丙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試問：甲之

主張，有無理由？ 
 

【案例 2】 

甲公司積欠乙機關 95 年度起至 98 年度止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滯納金約新

台幣 700 萬元。惟甲公司於 98 年讓與大量重整債權予同屬家族企業之乙公司，讓

與之債權金額顯大於丙公司承擔債務之金額範圍，甚或無對價關係之讓與，乙機關

認為系爭重整債權讓與之行為屬無償行為，有害及伊之債權。試問：乙機關得否行

使撤銷訴權？ 
 

【案例 3】 

甲公司陸續向乙公司借錢，惟其不但未依約清償，甚而無償移轉登記名下所有之 A

地予丙公司，以清償甲公司另對丙公司之債務。乙公司認為此舉侵害其債權，欲聲

請撤銷。試問：乙公司之主張有無理由？ 

壹、概說 

承繼之前上一回所提到的代位權，本期麵律師將帶領各位讀者複習另一「債之

保全」之重點，即民法第 244 條之「撤銷訴權」。此議題同時涉及實體法與訴

訟法之交錯應用，在學理及實務上都有重要意義，亦為國考一試和二試綜合題

的焦點所在，在實務上運用更是極為廣泛，極為重要。 

 

 

                                                 
註1收錄範圍：最高法院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9 月 10 日之相關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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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法要點註2 

有關民法第 244 條的內涵，主要得以實體法與訴訟法立場分析。一般認為，該

條所定撤銷權屬於實體法上的撤銷權，但與一般撤銷權僅依一方意思表示為之

不同
註3，須以提起訴訟、聲請法院撤銷之方式為之，向來被稱為「撤銷訴權」。

撤銷訴權之法律性質，學說上其實眾說紛紜。然於民國 88 年增訂第 244 條第 4

項後，現行法顯然採取兼具形成權及請求權之折衷說見解。此外，不論是撤銷

訴權之構成要件或法律效果，都會隨著債務人所為係無償或有償行為而有所不

同，應注意之。 

另在訴訟法上，依該條所提起之訴訟如一併聲請回復原狀，則係兼具形成、給

付之訴之性質。另依實體法折衷說立場，債務人所為詐害行為，在未經訴請法

院撤銷之前，債務人所為行為尚非當然無效，讀者亦應注意之。 

一、有保全債權之必要
註4 

債務人之行為無論係債權行為、物權行為，或係無償行為、有償行為，債

權人須能證明自己權利係因該項行為致受損害，始認為有保全債權的必

要，而得提起撤銷債務人詐害行為之訴。例如：實務見解表示，債務人所

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一切債務之總擔保，倘

債務人財產已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竟將財產以不相當之對價出賣與人，

且如該財產之價值較抵押債權額為高，對於普通債權人，即難謂無詐害行

為。此有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149 號判決可資參照。 

至於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如於行為時尚有其他足以

清償債務的財產，縱日後債務人財產減少，仍不構成詐害行為
註5。實務見

解亦認為，「惟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民法第 24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是否有害及債權，以債務人

                                                 
註2參林誠二，〈債權人行使代位權之要件與限制〉，《月旦法學教室》，第 60 期，頁 8-9，2007

年 10 月。 
註3例如：撤銷詐欺之意思表示(民法第 92 條)，無需以訴為之，此為一試之萬年老梗，還請

讀者記憶。 
註4實務見解「按債權人之撤銷權，係基於債務人之全部財產為債權人之總擔保，債務人之行

為致債權之共同擔保減少，害及債權人利益時，債權人即得行使撤銷權。普通抵押權與最

高限額抵押權，均以確保債務之清償為目的而設定之擔保物權，不同處僅在於抵押權設定

時擔保之債權額是否確定而已。是債務人提供所有不動產，不問係設定普通抵押權或最高

限額抵押權，若使債權之共同擔保減少，害及債權人利益時，債權人均得依法訴請撤銷，

並無軒輊。」有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369 號判決可資參照。 
註5參許政賢，〈撤銷債務人詐害行為之訴〉，《台灣法學》，第 180 期，頁 101，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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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時定之，故有害於債權之事實，須於行為時存在，苟於行為時有其他

足以清償債務之財產，縱日後債務人財產減少，仍不構成詐害行為。」此

有最高法院 104 年台上字第 708 號判決可資參照。以下再區分特定物之債

及非特定物之債為說明。 

(一)特定物之債 

依本法第 244 條第 3 項規定，在特定物之債，倘債務人之行為僅使債

權人之債權內容無法實現(亦即無法取得該標的物之權利)，債權人尚

不得聲請法院撤銷之；須債務人之行為損及債權之共同擔保，亦即債

務人因此而陷於無資力時，債權人始得依本條第 1、2 項規定聲請法院

撤銷
註6。 

(二)非特定物之債 

當債務人所為之行為，並未使其陷於無資力，亦即債務人尚有足夠能

力清償債務，實難認為其係「有害及債權」。故非特定物之債，必須以

債務人因而陷於無資力為必要。 

二、主觀要件 

依本法規定，尚需區分債務人所為係有償行為或無償行為而異其主觀要

件。 

就債務人所為無償行為，並無主觀要件之要求，債權人得逕對債務人訴請

撤銷，並主張回復原狀；但如有受益人(或稱轉得人)，須受益人於受益時

知有撤銷原因，始得主張撤銷效力及於受益人，而請求回復原狀。 

就債務人所為有償行為，因債務人所有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

權外，應為一切債務的總擔保，故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

而將財產出賣於人，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債權人即得依上開

規定，訴請法院撤銷。 

三、債務人法律行為是否有效成立
註7 

就實務運用而言，仍以債務人所為詐害行為有效成立為前提。假設為債務

人與第三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情形，該意思表示原屬無效，債權人如欲

保全債權，就基於該無效法律行為所交付或移轉登記財產，得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債務人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等權利，訴請第三人回復

                                                 
註6需補充說明者係，最高法院於 95 年第 4 次民庭決議指出，民法第 244 條之修正並無溯及

適用之效力，因而最高法院 45 年台上字第 1316 號判例所持見解，就債務人於債編修正施

行前所為之行為，仍有適用，實務上值得注意。 
註7同註 5，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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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狀。就此情形，實務上向認同法第 244 條所規定債權人撤銷權，係以債

務人所為法律行為有效成立為前提，兩者法律關係並不相同。故如債權人

主張債務人所為法律行為有不生效力情形，即不得基於同法第 244 絛主張

撤銷無效行為並回復原狀。 

四、除斥期間 

民法第 245 條：「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一年間不行

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還請讀者記憶除斥期間之規定。 

參、訴訟法要點 

依民法第 244 條所提起之撤銷訴訟，其客體包括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債權人

既可同時訴請撤銷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亦可僅訴請撤銷債權行為，或僅撤銷

物權行為，此有最高法院 48 年台上字第 1750 號判例可資參照。又撤銷訴訟同

時兼具形成之訴與給付之訴的性質
註8，已如前述。 

在舉證責任問題上，有關債務人、受益人、轉得人知悉有害債權人權利的要件，

係屬對債權人有利的事實，並屬債權人撤銷權發生的要件，在訴訟上應由主張

其事實存在的債權人負舉證責任。實務見解亦表示，當事人起訴主張與他方(即

債務人)間不動產物權之移轉登記有無效之事實存在，而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

登記併撤銷他方所為設定抵押權之有償行為者，自應由起訴主張之原告就該法

律行為無效之事實及其自己權利因該有償行為使其權利因而受損害之事實負

證明之責。此有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24 號判決可資參照。 

一、當事人適格 

撤銷訴訟雖具形成之訴性質，但法條並未就當事人適格問題予以明確規

定。因此，學理上有認應依法理定之，而實務上則認為，債權人依民法第

244 條行使其撤銷權，如僅請求撤銷債務人之行為，則應以行為當事人為

被告，即其行為為單獨行為時，應以債務人為被告，其行為為雙方行為時，

應以債務人及其相對人為被告。故其行為當事人有數人時，必須一同被

訴，否則應認其當事人適格有欠缺。若因此有二名以上被告，為共同訴訟，

而訴訟標的對於行為當事人有合一確定必要，即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以

實務上常見的訴請撤銷贈與或買賣房屋行為為例，因係雙方行為，故應以

債務人及其相對人為共同被告。又債權人乃行使自己的撤銷權，自應以自

                                                 
註8此係因僅撤銷詐害債權行為，債權人仍無法取得系爭給付，尚得再利用民法第 242 條規

定，以債務人怠於行使債權提起代位訴訟，代位請求受益人返還，然後再透過給付之訴，

請求債務人向自己為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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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債權人)之名義為原告。 

學者
註9另表示，民法第 244 條規定之債權人撤銷權亦具有賦予之債權人訴

訟實施權之意義，使債權人為保全自己債權而得就他人間法律關係予以介

入而起訴，因此，非僅具有純粹之實體權利性質。原告是否具有「債權人」

之身分，涉及其是否具有訴訟實施權之問題，其如非債權人，應不具有當

事人適格。不過，我國實務裁判中雖多有稱之為撤銷「訴權」者，但似仍

僅將之視為實體權利性質。 

二、共同訴訟 

債權人一人所提起之撤銷詐害債權訴訟，是否具有為其他債權人之法定訴

訟擔當人性質？有學者採否定說
註10認為，民法上債權人撤銷權之行使如採

我國實務上見解認為具有絕對效力，則系爭標的物之移轉係自始無效，該

物之權利主體即為債務人(即所有權人)。因此，債權人縱然具有訴訟擔當

者之性質，充其量也僅為債務人之訴訟擔當人，就撤銷後回復為債務人之

責任財產對受益人為請求，但非為其他全體債權人之訴訟擔當人，正如同

代位訴訟之情形，即使其他債權人可能從此訴訟之結果而受益，亦非即可

認為係民訴法第 401 條第 2 項所稱之「他人」。 

就債務人而言，雖然債權人與債務人之利害關係未必一致，但此正是法律

上賦予債權人有就歸屬於債務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享有訴訟實施權之理

由。各債權人係行使自己之撤銷權(兼具有訴訟實施權性質)，為自己債權

之保全而提起訴訟，不僅無為其他債權人之目的，所行使之權利亦非其他

債權人之權利。此外，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係債權人所獨有之撤銷權，此

非歸屬於全體債權人之權利，而與共有權利人之共有物回復請求因具有權

利之共有性而無單獨處分權有所不同，自難認為同屬法定訴訟擔當性質。 

三、先備位聲明 

訴訟實務上，基於訴訟經濟及訴訟策略考量，原告債權人常以先位之訴，

主張債務人與第三人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請求確認無效；而再以後位之

訴，主張債務人有詐害行為而請求撤銷。讀者若於考題上發現類似架構，

請記得做此一聯想。 

四、其他債權人另行起訴？ 

各債權人雖各有其撤銷權及原告適格性，其中之一債權人先提起之撤銷訴

                                                 
註9沈冠伶，〈詐害債權撤銷訴訟之原告與法定訴訟擔當〉，《月旦法學教室》，第 107 期，2011

年 9 月。 
註10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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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並不阻礙其他債權人又就同一可得撤銷之債務人行為提起撤銷訴訟。 

蓋多數債權人於撤銷訴訟之目的，如均指向於同一行為之撤銷並請求回復

原狀時，宜利用一道訴訟程序一同進行，以節省法院及當事人之勞力、時

間、費用，並可避免裁判歧異。因此，如有多數債權人分別起訴時，法院

得將各訴訟予以合併審理(民訴法第 205 條)之規定，後繫屬之法院應以裁

定移送於前訴訟之第一或二審法院合併裁判。 

未共同起訴之其他債權人亦得於債權人之一所提起之撤銷訴訟上為訴訟

參加，或經由訴訟上當事人為訴訟告知、法院依職權通知已知之債權人參

與程序，使生參加或告知訴訟之效力，以利紛爭統一解決，並賦予其他債

權人受有程序保障之機會。如未踐行此等程序，自不宜逕將之定性為法定

訴訟擔當而擴張判決效力及於其他債權人，否則即有剝奪其他債權人訴訟

權之虞。 

肆、延伸問題 

一、債權人得否撤銷債務人之「清償」行為？ 

債務人清償其債權，本屬天經地義，竟然還會有人要主張撤銷？此因若債

務人對特定債權人所為清償、代物清償或是清償期屆至後提供擔保，仍有

可能侵害其他債權人之債權，故衍生此一爭議。此亦為實務上常見之問

題，今年度之最高法院相關案例，更是大量集中於此一爭點。爭議案例詳

見本期【案例 03】。 

依最高法院 55 年台上字第 2839 號判例之實務見解表示，清償乃自債務人

之責任財產流出一定金額的資產(積極財產的減少)以消滅同額之債務(消

極財產的減少)，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並無增減，故不構成詐害行為；倘非

不相當而有損債權人之權利的代物清償，亦同。近期見解仍認為「A 公司

將系爭債權讓與 B 銀行用供清償，在該額度內，固減少積極財產，但同時

亦減少其消極財產，對於債務人而言，總財產尚不生增減，不得謂為詐害

行為，自非撤銷權行使之對象。」有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289 號

判決可稽。 

惟學者有認為
註11：複數債權人撤銷權實際上常發生於為確保自身債權而互

相爭奪之情形，且並未以破產程序處理，讓較晚得到消息之債權人唯有行

使撤銷訴權。因此判斷清償是否成立詐害行為時，除像實務見解一般考量

責任財產計數之增減外，應進而考量維護債權人平等原則。 

                                                 
註11參陳洸岳，〈清償是否適用債權人撤銷權？〉，《月旦法學教室》，第 152 期，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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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債務人將財產處分給債權人以外之第三人之情形，如其為正當之處

分，無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對於任一債權人而言，因責任財產並無增減，

至少不影響債權人平等原則。但在債務人對特定之債權人給予優先實現其

債權之行為(清償、代物清償、提供擔保)時，計數形式上之責任財產雖無

增減，但未受清償之債權人得受分配之責任財產實質上卻已減少。學者認

為實質上構成詐害行為，至於是否得撤銷，則應以「主觀要件」加以過濾。 

結論上，判斷債務人之清償等行為是否屬正當之處分權行使範圍為根本之

問題，債務人行為時之目的、動機及方法等，亦即債務人之行為的有害性

與不當性為綜合考量之要素。 

二、債權人得否撤銷債務人之「拋棄繼承」行為？ 

若繼承人拋棄繼承之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得否撒銷之？此

問題由來已久，實務上已有定見，此問題更是國考常客，讀者應熟悉之。 

(一)實務見解 

實務見解以最高法院 73 年第 2 次民庭決議(一)為代表，其認為：「債

權人得依民法第 244 條規定行使撤銷訴權者，以債務人所為非以其人

格上之法益為基礎之財產上之行為為限，繼承權係以人格上之法益為

基礎，且拋棄之效果，不特不承受被繼承人之財產上權利，亦不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義務，故繼承權之拋棄，縱有害及債權，仍不許債

權人撤銷之。」 

(二)肯定說 

王澤鑑老師同實務見解採肯定說，其認為拋棄繼承雖係以財產為標

的，但究與買賣、贈與等不同，因為繼承之取得，是基於特定之身分

關係而來，故繼承之拋棄實具有身分之性質。又撤銷權之目的，僅在

保全債務人原有之債權清償力，並非在增加其清償力，債務人拒絕利

益取得之行為，債權人均不得撤銷之。 

身分法學者林秀雄老師
註12亦認為，繼承權之發生係以繼承人之特定身

分為前提，且不與身分分離，故為身分權，若謂拋棄繼承權為財產行

為，恐有不當。又拋棄繼承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因此一旦拋

棄繼承，則自始脫離繼承人之地位，無所謂既得權利之可言。若繼承

人已拋棄繼承則無從處分，若為處分則無從拋棄繼承。再者，繼承人

之債權人應以繼承人之財產為其信任基礎，債權人對於被繼承人財產

                                                 
註12林秀雄，《繼承法講義(六版)》，2014 年 10 月，頁 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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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待，並不值得保護。故基於尊重繼承人拋棄繼承之自由，宜解為

拋棄繼承非債權人得撤銷之標的。多數見解採此說。 

(三)否定說 

身分法學者亦有採肯定見解者，如戴東雄老師認為，我國繼承法係採

「當然繼承主義」，故當繼承事實一發生，即被繼承人死亡後，其一切

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概括地移轉予繼承人所有。故繼承人拋棄繼承，

應屬就其財產予以無償處分之單獨行為。在繼承尚未開始前，「期待的

繼承權」乃一身專屬權，亦為身分權；惟繼承開始後，繼承的遺產即

與繼承人自己所有的財產合而為一，因此拋棄繼承實係將「已構成繼

承人財產一部之遺產得而復失，亦即對其繼承之財產為單純無償之處

分行為」。又依民法第 1176 條規定，繼承人之一拋棄繼承後，其應繼

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如果不許債權人撤銷，對於其他繼承人

來說，無異「錦上添花」；反之，如解釋繼承人之債權人得行使撤銷者，

此對該債權人來說，無異「雪中送炭」。 

伍、案例解析 

【案例 01】可說是個基本問題。本題中，甲認為乙、丙侵害伊之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債權，爰依民法第 244 條第 2 項規定，求為乙丙間就系爭房地以買賣原因

之債權行為(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物權行為)均應撤銷；並命丙塗

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讀者除應注意本題當事人欲撤銷之客體外，更應注意本題

之爭點：受益人是否為善意？ 

就此，高等法院認為：乙、丙間之買賣及所有權移轉行為，係屬有償行為，甲

欲行使撤銷權，依民法第 244 條第 2 項規定，甲應舉證證明丙為上述行為時，

亦明知有損害於上訴人之權利。查甲曾向丙說明其與乙之間有糾紛，但並未提

到具體內容，而房地產權之糾紛多樣，甲既未言明，實無從知悉糾紛之具體內

容，乙既已出具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丙自可合理相信乙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人，應為善意之受益人。從而，甲之主張即無理由。 

最高法院則認為：甲親口告知其跟屋主乙之間有糾紛，有證人之證詞可稽，衡

諸經驗法則，房屋買受人在聽聞買賣標的尚有糾紛，買之恐將招他人在屋內殘

害自身性命之危險，是否可能全不加以瞭解，即在毫無知悉糾紛內容前，即付

出千萬元率然購屋？非無疑問。況民法第 244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之撤銷權，

係以保障全體債權人之利益為目的，非為確保特定債權而設。故該條第 2 項所

謂「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係指債務人陷於無資力之狀態而言，於買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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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償行為，須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竟將財產出賣於人，買受

人(即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方克稱之。原判決就乙、丙間之買賣行

為，未詳酌丙所辯不知悉系爭房地有糾紛是否與經驗法則無違，即逕以丙不知

悉甲乙間之糾紛內容，憑認其為善意之受益人，遽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尤嫌

速斷。故上訴係有理由。此有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337 號判決可資參照。 
 

【案例 02】公法上的稅捐債權人是否得行使撤銷權？或許是因為涉及公法爭

議，本案很罕見地由最高法院自為判決，高院和最高法院間之論理過程，值得

讀者思考。 

本案原審認為乙機關得主張撤銷訴權。按民法第 244 條所定之撤銷權，乃以回

復債務人之責任財產，保全債權人債權之受清償為目的，公法與私法雖各有其

特殊性質，但兩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公法上之債權與私法上之債權同樣有保

全之必要，以維護人民負擔公法義務之公平性。又私法上之債權既於民法第

244 條設有保全之規定，而具有強烈公益性質之公法上稅捐債權，卻漏未為相

同之規定，應係立法上之疏漏，依舉重明輕之法理，自應肯認公法債權人得類

推適用民法保全之規定。本件甲公司積欠乙機關上述稅捐逾七百萬元尚未清

償，為兩造所不爭，且稅捐債權具有強烈公益性，為免稅捐債務人任意以怠於

行使權利或詐害債權之方式，侵害國家稅法上之權利，而無救濟方法，致國家

遭受無謂損失，故乙機關主張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244 條規定行使撤銷權，應屬

有據。 

惟最高法院認為，按民法第 244 條規定之撤銷權，係為回復債務人之責任財產，

以保全債權人在「私法上之債權」而設。課徵人民稅捐之稽徵機關並非納稅義

務人在私法上之債權人，究其本質仍與民法所規範之私法債權有其迥然不同之

處，自不得援用民法專為保全私法債權而設之規定(參最高法院 62 年台上字第

2 號判例)。故就公法上稅捐債權之行使或保全，自無由適用該條規定而行使撤

銷權之餘地，此與私法上所表現於一般法律思想之誠信原則，在公、私法上有

其共通之法理，而得適用於公法者，未盡相同，且不生依舉輕明重或舉重明輕

法則而得適用民法第 244 條規定之問題。 

最高法院另外指出，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徵收，在租稅法未設有準用民

法保全債權規定或其他相類之明文前，無論係「法律上的漏洞」或「立法政策

抉擇」，本諸上揭旨趣，皆非「法官造法(司法造法或從事法之續造)」所允許之

範圍，自不得逕行「類推適用」民法第 244 條，或關稅法第 48 條第 4 項之規

定，對納稅義務人及第三人行使撤銷權，初與公、私法債權不可差別待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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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平等同視或公共利益無涉。上訴論旨，非無理由，應由本院本於原審上開

所確定之事實，將此部分廢棄自為判決，改判駁回被上訴人該部分在第二審之

上訴。此有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586 號判決可資參照。 
 

【案例 03】本案之設例以無償行為為題幹，本案當事人另有主張，縱認該移轉

行為係屬有償，丙公司為甲公司之董、監事，自應知悉乙公司與甲公司間借貸

關係，並明知上開移轉登記行為，屬知情之受益人，另供讀者思考。 

一反實務見解，本案原審高院准許乙公司撤銷甲、丙間之法律行為。按債權人

行使民法第 244 條第 2 項規定之撤銷權，以債務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債權人

之權利及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為要件。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

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

蓋債務人之全部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應為全體債權人之總

擔保，倘債務人明知其財產不足清償一切債務，而將財產出賣於人，及受益人

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債權人即得依上開規定，請求法院撤銷。甲公司知悉

此情，猶處分系爭房地予丙電子公司，抵償債務，使積極資產減少，影響所有

債權公平受償，顯有害及被上訴人之債權。甲公司為丙電子公司之子公司，丙

公司為甲公司董、監事，丙公司董事長亦為甲公司董事，丙公司就甲公司處分

系爭房地，有害及乙之債權，不得諉為不知。乙公司對甲公司之債權既受詐害，

其依民法第 244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撤銷甲、丙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買賣之債權

行為與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及丙公司塗銷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為有理由。此見解亦與本文所介紹之學者見解有所呼應，讀者可以作一簡單比

較。 

惟最高法院仍固守傳統見解，並表示債務已屆清償期，債務人就既存債務為清

償者，固生減少積極財產之結果，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於債務人之資力

並無影響，不得指為民法第 244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之詐害行為。而在代物清償，

如代償物之價值較債權額為高，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知

其情事時，始有同法條第 2 項之適用。甲公司截至 97 年底，積欠丙公司借款 1

億 3,000 萬元，乃於 98 年中與丙公司簽訂買賣契約，將系爭房地以 1,700 萬左

右價格，抵償借款，該價格符合市場行情，為原審認定之事實。則甲公司上開

代物清償行為，固使其積極財產減少，但消極財產亦同時減少，對於甲公司之

資力並無影響，得否謂甲、丙間之買賣行為詐害乙之債權，自滋疑問。此有最

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08 號判決可資參照。 

 
 


